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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税基侵蚀及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以下简称

“包容性框架”）于 2 月 19 日批准并发布了支柱一金额 B 的报告（Pillar One - Amount B）1，该报告为

各个税收管辖区（以下简称：辖区）提供了两种选择，针对“基本营销和分销活动（baseline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activities）”适用简化的转让定价方法。在包容性框架批准该报告之前，经合组织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与 2023 年 7 月发布了《关于金额 B 的征询意见稿》（更多信息，请参阅普华永道的税收政

策快讯 2）。 

该报告已纳入《OECD 转让定价指南》。包容性框架正在制定关于金额 B 的进一步指引，并承诺在 2024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这项工作，届时进一步指引都将被补充至《OECD 转让定价指南》中。选择金额 B 的

辖区名单将在经合组织网站上公布。 

详细内容 

各辖区可以选择在 2025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财政年度内，将针对范围内交易的简化方法应用于其辖区

内合格基本分销商（eligible baseline distributors）的合格交易（qualifying transactions）。该报告列出了

范围内分销商的特征，例如，这些分销商不能承担经济上的重大风险或拥有独特且有价值的无形资产

（unique and valuable intangibles）。此外，某些活动可能会将分销商排除在范围之外，例如大宗商品或

数字商品的分销。该报告的范围仍然局限于有形商品的批发分销，不包括服务（包括数字服务）。简化方

法提供了一个定价框架，通过三步流程确定受测分销商就其范围内交易所应获得的营业利润率。最后，该

报告提供了针对文档要求、过渡期处理和税收确定性考虑的指引。 

普华永道对金额 B 报告的要点梳理 

辖区可以选择是否采用简化方法，因此并非所有包容性框架成员都需要采用简化方法。如果某辖区采取简

化方法，可选择：（一）使其成为强制性规则，或（二）使其成为纳税人可以选择适用的安全港； 

值得注意的是，采用金额 B 的辖区的转让定价结果对于不采用金额 B 的对方辖区不具有约束力。同时，该

报告提出如果采用金额 B 的辖区属于“能力不足辖区（low-capacity jurisdiction）”，包容性框架承诺尊重

根据金额 B 确定的结果。然而，报告也承认该项承诺受限于包括辖区国内法在内的若干条件和例外情况

（比如，印度尚未同意接受该承诺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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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交易的范围界定标准（报告第三部分）采用了 7 月征询意见稿中“方案 A”的定量测试方法，而非“方案 B”的定性测

试方法。报告同时指出，包容性框架正在制定额外的、可选择的定性测试界定步骤，各辖区可以选择将其作为识别非基本分

销商的额外步骤（工作将于 2024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 

“定价矩阵”（详见报告表 5.1）针对特定类型的基本营销和分销活动确立了回报率，基本与 7 月征询意见稿一致，即营业

利润率作为净利润指标，同时引入两个维度——行业分组，以及资产等因素的密集度。针对不同维度，定价矩阵包含 15 个

不同的目标营业利润率，虽然与征求意见稿相比略有变化，但总体营业利润率仍在 1.5%至 5.5%之间。此外，报告不再包括

7 月征询意见稿中所提到的任何可以取代基本/默认定价矩阵的“调整后定价矩阵”，但仍然保留了基于主权信用评级的调

整，用于尚未确定的“合格辖区”； 

报告表 5.1 定价矩阵 

行业分组/指标情况 行业分组1 行业分组2 行业分组3 

[A] 高营运资产强度注（>45%）  
/ 任何营业费用强度 3.50% 5.00% 5.50% 

[B] 中高营运资产强度（30%-44.99%）/ 
任何营业费用强度 3.00% 3.75% 4.50% 

[C] 中低营运资产强度（15%-29.99%）/ 
任何营业费用强度 2.50% 3.00% 4.50% 

[D] 低营运资产强度（<15%）/ 非低营业

费用强度（10%及以上） 1.75% 2.00% 3.00% 

[E] 低营运资产强度（<15%）/ 低营业费

用强度（<10%） 1.50% 1.75% 2.25% 

（注：营运资产强度指净营运资产占净收入的比率，营业费用强度指营业费用占净收入的比率。行业分组具体详见报告定义

部分。） 

金额 B 报告中进一步说明了“营业费用回报率上限和下限”的适用范围（该方法旨在对定价矩阵中的营业利润率指标进行

“交叉检查”）。具体而言，受测分销商在使用定矩阵中的营业利润率所对应的营业费用回报率高于报告表 5.2 中所列上限

和下限时，应当按照上限或下限进行调整。 

普华永道观察 

报告采用了一种可选择的方法来为“基本营销和分销活动”进行定价，但该方式尚不足以为跨国企业提供税收确定性。虽然

哪些辖区将采用金额 B 还有待观察，但部分辖区（如新西兰）已明确表示不实施金额 B，这表明包容性框架成员之间仍存在

分歧。报告所设计的方案虽然回应了征询意见过程中业界提出的一些担忧，但其较实现金额B的主要目标（行政简化和税收

确定性），仍存在距离。建议可能属于金额 B 范围内的分销商，应当尽早研究新规则并开展模拟测试，以应对于金额 B 的

落地。 

根据普华永道的观察，在中国的转让定价实践中，部分税务机关在转让定价调查及预约定价安排审核中，已经对金额B的适

用性有所考量。但对于金额 B 的适用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尚未形成定论，并且各地税务机关对该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 
普华永道认为，如果支柱一金额 B 被采用，可能会在以下方面对从事营销和分销活动的跨国企业产生影响： 

基于其他利润指标对“基本营销和分销活动”的关联交易进行定价的跨国企业：在实践中，除了使用常见的营业利润率作

为转让定价政策外，跨国企业经常使用其他利润指标，如基于采购成本或运营成本费用加成一定利润、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

或者再销售价格等不同的定价方法确定“基本营销和分销活动”的合理报酬。未来金额B一旦落地，所在辖区内的企业一方

面需要准确判断是否符合合格交易的范围；而从集团层面，跨国企业还需要评估范围内的合格交易所执行的转让定价政策是

否能够满足金额 B 方法所要求的利润水平，并适时调整相关业务或者定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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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因素对于范围内企业利润水平的影响：尽管新冠疫情已经结束，然而近期地缘政治冲突、原油价格波动、航运运力供

给等因素仍然影响着跨国企业的供应链营运成本；金额B报告建议采用定期审核机制以避免显著市场波动影响对定价矩阵的

适用性，但企业依旧可能在实际经营中受到开办初期、在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地域范围针对某一细分行业特殊因素的冲击。

此时，跨国企业需要考虑如何通过关联交易协议、转让定价文档等书面文件为企业在同期取得的利润水平提供合理性证明，

或者实施跨境转让定价调整。 

非“基本营销和分销活动”的定价政策制定：金额 B 对于基本营销和分销活动提供了简化的定价方法，而对于关联企业间

无法划分为“基本营销和分销活动”的营销与分销关联交易，金额B提出：某项活动不符合本指引规定的简化方法的这一事

实，不应被解释为该交易所应取得的利润水平应低于或高于简化方法所允许的利润水平，或者适用于范围内纳税人的利润水

平应作为一般分销活动利润水平的“下限”或“上限”。对于这些活动，跨国企业仍需要通过选择合适的转让定价方法，通

过可比性分析确定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定价政策。 

注意要点 

普华永道建议跨国企业对各辖区对金额 B 的实施进行持续关注，并评估其所带来的影响。有关于金额 B 的具体影响，普华

永道可以针对关联企业间营销与分销业务安排从以下方面提供专业服务： 

关联交易转让定价安排评估：针对集团内已经实施的营销和分销安排进行审阅，识别潜在可能受到金额 B 影响的实体或者

业务，结合可获得的财务数据就目前范围内交易或实体的利润水平与金额B定价矩阵中提供的目标利润率进行比较，并针对

差异提供优化与改善建议。 

关联交易转让定价模型搭建与测试：针对集团内拟进行的营销和分销安排进行功能风险分析，并结合定性与定量角度协助

判断新业务是否符合金额B的适用范围，同时对于非“基本营销和分销活动”提供基准性分析协助搭建并测试定价模型，并

提供落地实施的建议。 

转让定价运营管理（Operational Transfer Pricing）：无论是金额 B 中的“合格基本分销商”，还是关联交易中常见的常

规分销商或者有限风险分销商，往往都要求被测试方通过关联交易获取稳定且合理的利润水平。然而，在实际经营中，相关

定价实施可能会受到特殊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得实际利润水平与既定的定价安排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建议跨国企业可以结合

实际的管理需求，以数据和系统为驱动，通过高效的转让定价运营管理，确保业务的实际利润水平与既定的定价安排保持一

致。 

协助申请双边预约定价安排：随着日益复杂的税务监管环境，适时通过双边预约定价安排确定关联营销和分销交易的定价

模式可以更好地提升税收确定性，同时更为有效地降低潜在双重征税风险。 

注释 
1. 支柱一金额 B 的最新报告，请详见 OECD 官方网站： 

https://www.oecd.org/tax/beps/pillar-one-amount-b-21ea168b-en.htm 
 
2. 普华永道关于金额 B 的征询意见稿（7 月征询意见稿）的税收政策快讯，请详见： 

https://www.pwc.com/gx/en/tax/newsletters/tax-policy-bulletin/assets/pwc-oecd-releases-pillar-one-amount-b.pdf 
 

  

https://www.oecd.org/tax/beps/pillar-one-amount-b-21ea168b-en.htm
https://www.pwc.com/gx/en/tax/newsletters/tax-policy-bulletin/assets/pwc-oecd-releases-pillar-one-amount-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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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李筱筠 
+852 2289 5690 
cecilia.sk.lee@hk.pwc.com 

吴慕荷 
+852 2289 3662 
tiffany.m.wu@hk.pwc.com 
 

潘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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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Bre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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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华永道中国转让定价服务团队在中国约有 300 位全职的对经济、会计、法律及项目管理有丰富专业知识，及对各行

业有充分了解的转让定价专业人员。我们的团队致力协助客户建立有效率的税务架构，以符合转让定价的合规要求、

预备在税务审查时作出迅速应对、解决与税务机关的争议、并减低税务调整的风险。同时普华永道在全球的 100 多个

国家拥有超过 4000 名全职的转让定价专业人员，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球性转让定价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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